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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简述 

 

经过较长时间的研究起草和一个多月的征求意见，中国证监会终于在 2014 年 8 月 21 日正式发

布了《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这意味

着中国证监会开始对私募投资基金进行正式监管。《办法》与之前中国证监会于 2014 年 7 月 11 日向

社会公众发布的《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相比，整体的改动不大，仅在某

些条款上作出了相应修改。 

《办法》分十章，共四十一条，主要包含五个方面的监管制度：全口径登记备案制度、合格投

资者制度、资金募集制度、投资运作规则和关于创业投资基金的特别规定。《办法》主要内容概括如

下： 

1. 《办法》适用范围 

《办法》所称私募投资基金，是指在中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投资基

金。 

非公开募集资金，以进行投资活动为目的设立的公司或者合伙企业，资产由基金管理人或者普

通合伙人管理的，其登记备案、资金募集和投资运作适用《办法》。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

公司及其子公司从事私募投资基金业务亦适用《办法》。 

2.  全口径私募投资基金及其管理人登记备案制度 

在私募投资基金及其管理人登记备案方面，《办法》与今年年初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

称“基金业协会”）出台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内容一致，对设立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机构和发行私募投资基金不设行政审批，而采取事后登记备案的方式进行监管。

《办法》要求，各类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应当根据基金业协会的规定向协会申请登记，报送相关信

息，在各类私募投资基金募集完毕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还应当根据基金业协会的规定，提交私

募投资基金的相关信息并依法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对于上述登记备案的性质，《办法》进一步明确，基金业协会为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和私募投资

基金办理登记备案不构成对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投资能力、持续合规情况的认可；不作为对基金财

产安全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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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私募投资基金合格投资者制度 

《办法》从单笔最低认购金额、资产规模或收入水平、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三个方面

规定了适度的合格投资者标准。《办法》规定，合格投资者投资于单只私募投资基金的金额不得低于

人民币 100 万元，如投资者是单位其净资产不得低于人民币 1000 万元，如投资者是个人则其金融资

产不低于人民币 300 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考虑到一些特别情况，

《办法》规定有四类投资者可直接视为合格投资者：（1）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

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2）依法设立并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投资计划；（3）投资于所管理私募投

资基金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及其从业人员；（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投资者。 

在合伙投资者人数限制方面，《办法》规定，单只私募投资基金的投资者人数累计不得超过《证

券投资基金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规定的特定数量。《办法》还规定了“穿透规则”，

即以合伙企业、契约等非法人形式，通过汇集多数投资者的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私募投资基金

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投资基金销售机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

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但是，符合上一段所述四类视为合格投资者的第（1）、（2）、（4）项规定的

投资者投资私募投资基金的，不再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和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4.  私募投资基金资金募集制度 

在募集对象和募集方式方面，《办法》规定，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私募投资基金销售机构不得

向合格投资者之外的单位和个人募集资金，不得通过报刊、电台、电视、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或

者讲座、报告会、分析会和布告、传单、手机短信、微信、博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

宣传推介。 

在募集资金收益方面，《办法》规定，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私募投资基金销售机构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在募集对象的风险识别方面，《办法》规定，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自行销售私募投资基金的，应

当采取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行评估，由投资者书面承诺符

合合格投资者条件；应当制作风险揭示书，由投资者签字确认。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委托销售机构

销售私募投资基金的，私募投资基金销售机构应当采取前款规定的评估、确认等措施。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自行销售或者委托销售机构销售私募投资基金，应当自行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私募投资

基金进行风险评级，向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相匹配的投资者推介私募投资基金。 

在资金来源方面，投资者应当确保投资资金来源合法，不得非法汇集他人资金投资私募投资基

金。 

5.  私募投资基金投资运作规则 

《办法》规范了私募投资基金投资运作行为的有关规则，具体包括：（1）要求根据或者参照《证

券投资基金法》制定并签订基金合同；（2）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安排基金资金托管事项，可以不进行

托管，但应当明确保障私募投资基金财产安全的制度措施和纠纷解决机制；（3）规定管理可能导致

利益输送或者利益冲突的不同私募投资基金的，应当建立防范利益输送和利益冲突的机制；（4）列

举了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托管人、销售机构及其他私募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禁止从事的投资运

作行为；（5）要求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如实向投资者披露可能影响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大信息。此

外，还在信息报送及重要文件资料保存方面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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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创业投资基金的特别规定 

《办法》设专章对创业投资基金进行特别规定，强调了证券业协会、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将对

创业投资基金进行差异化行业自律和监管的制度安排。《办法》规定，创业投资基金是指主要投资于

未上市创业企业普通股或者依法可转换为普通股的优先股、可转换债券等权益的股权投资基金。据

了解，私募投资基金在基金业协会办理备案手续时，应当根据基金业协会的规定，明确主要投资方

向及根据主要投资方向注明的基金类别，结合目前基金业协会已发布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

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和已在网上公开的登记备案流程，基金类别分为主要投资于公开交易证券

的私募证券基金、主要投资于非公开交易股权的私募投资基金、主要投资于艺术品、红酒等特定商

品的其他私募投资基金，其中创业投资基金将被作为私募投资基金的特殊类别单独列出。 

结语： 

《办法》是证监会颁布的第一部正式的关于私募投资基金的监管法规，我们认为，《办法》的出

台将会促进我国私募投资基金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将私募投资基金行业纳入证监会监管的同时也

对该行业及其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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